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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12月20日 （星期二）下午14点。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12月19日 -2016年12月20日 。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2月20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2月19日 15:00至2016年12月20日 15:00的任意时

间。

2.召开地点：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阮鸿献先生

6.会议通知于2016年12月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有13人，代表股份297,893,780股，占公司总

股本520,600,000股的 57.2212%。 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297,859,680股，占公司总

股本520,600,000股的57.214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34,100股，占公司总股本520,600,000股的0.0066%；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8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986,100股，占公

司总股本520,600,000股的0.3815%；

4、公司董事、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李达律师、董宇律师出席、列席

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相结合表决，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1.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7,876,580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2� � %；

反对 8,100�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 � %；

弃权 9,100�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1�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96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1340� %；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4078%；弃权9,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582%。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关于公司2017年董事（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赵飚先生、田俊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 4,587,200�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21� %；

反对 23,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20� %；

弃权 10,9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59�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95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2831%；反对2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1681%；弃权10,9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5488%。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7,859,680�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6� %；

反对 25,000�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4� %；

弃权 9,100�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1�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95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2831%；反对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587%；弃权9,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582%。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关于公司2017年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7,859,680�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6� %；

反对 25,000�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4� %；

弃权 9,100�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1�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95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2831%；反对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587%；弃权9,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58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达、董宇 。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市竞

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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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6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29日、2016年1月

15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超短

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

超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120,000万元，具体详见公司于2016年1月18日在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一心堂：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公告编号：2016-004号）和2015年12月30日披露的《一心堂：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5-136号）。

2016年9月，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6]SCP256号），交易商协会

2016年8月30日召开的2016年第50次注册会议，决定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本次超短期融资

券注册金额12亿元， 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

销。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6年9月10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超短期融资券获准

注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01号）

目前，公司已完成2016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人民币4亿元的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额到帐，现将

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

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16一心堂SCP001】

代码 【011697038】 期限 【270天】

起息日 【2016年12月20日】 兑付日 【2017年9月16日】

计划发行总额 【4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4亿元】

发行利率

【5.99%】（发行日9月

SHIBOR+2.7398%)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簿记管理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文件详见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 和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特此公告！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2月20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

000938

公告编号：

2016－076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6年12月20日（星期二）下午2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12月19日—2016年12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12月20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12月19日15:00至2016年

12月20日15:00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清华大学东门外紫光大楼一层116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赵伟国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2名，代表股份数654,581,35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801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5名，代表股

份数654,310,2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75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7名，

代表股份数271,1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8、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的徐扬和李静律师出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厂商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654,312,7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反

对268,634股；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86,859股，占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71.89%；反对268,634股；弃权0股。

2、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654,312,7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反

对268,634股；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86,859股，占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71.89%；反对268,634股；弃权0股。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厂商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二）的议案

同意654,312,7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反

对268,634股；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86,859股，占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71.89%；反对268,634股；弃权0股。

4、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其下属公司申请厂商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654,312,7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反

对268,634股；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86,859股， 占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71.89%；反对268,634股；弃权0股。

以上所有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上述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扬、李静

3、结论性意见：认为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12月21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

000938

公告编号：

2016－077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6年12月20日，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西藏紫光通

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通信” ）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紫光

通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24,729,600股。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紫光通信于2016年12月19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受让启迪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启迪控股” ） 持有的公司24,729,60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7%，转让价格为56.90元/股。

二、本次增持前后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转让前，紫光通信持有公司543,370,26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2.13%，启迪

控股持有公司24,729,6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37%。 本次转让后，紫光通信持有公

司568,099,86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4.50%，启迪控股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因紫光通

信与启迪控股实际控制人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本次转让后，清华控股

有限公司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保持不变，仍为678,355,46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65.08%。

三、紫光通信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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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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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12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1081号中珠大厦六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3,120,1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6.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许德来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姜峰先生、董事叶继革先

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李剑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

次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陈小峥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财务总监刘

志坚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裁颜建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下属子公司中珠益民收购六安医院65%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03,120,169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下属子公司中珠正泰收购益母草碱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03,120,169 100.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转让所持下属公司股权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93,014,815 100.00 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16年对外投资授权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03,120,169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下属子公司

中珠益民收购六

安医院 65%股权

的议案》

76,120,931 100.00 0 0.00 0 0.00

2

《关于下属子公司

中珠正泰收购益

母草碱项目的议

案》

76,120,931 100.00 0 0.00 0 0.00

3

《关于转让所持下

属公司股权关联

交易的议案》

76,120,931 100.00 0 0.00 0 0.00

4

《关于增加2016年

对外投资授权额

度的议案》

76,120,931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3为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中珠医疗210,105,354股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温天相、漆贤高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中珠医疗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中珠医疗《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

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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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投项目相关事项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1月29日召开八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

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11月3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公告。

近日有关媒体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发展前景及盈利能力等问题提出质

疑。 为此，公司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行业背景

1、2011年以来，受宏观经济增速下降和医药行业产能过剩影响，医药行业的整体增

长有所放缓。抗生素市场受临床限抗、医保控费等影响，终端需求也呈现下降趋势.2013年

以来,随着国家新版GMP认证标准的提高，行业的准入门槛相应提高，半合抗类无菌原料

药市场趋于集中，产能趋紧，自2016年起医药行业已经逐步呈现出恢复性上涨的趋头。 公

司抓住机遇， 夯实基础， 积极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工作， 整体收入保持了相对稳定。 公司

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23.12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4.59%；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24.10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5%；201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23897.77万元，同比增长7.82%�

。

2、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投入的人用合成原料药技术升级项目是在淘汰落后产

能的基础上逐步向巩固头孢类优势产品、小头孢项目和特色原料药项目转移。彻底跳出公

司现有生产车间动力系统规模不经济、“大马拉小车” 的局面，为全面降低半合抗系列产

品的生产成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本项目将通过积极引进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提高

整体技术水平，提升产品的盈利能力。 且从近年来的行业发展情况看，特色合成原料药产

品的生产已逐渐成为行业发展的一大特色。

3、大观霉素在国内外市场前景广阔，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养殖业的发展，欧、美等国家

使用量呈上升趋势， 产能成为公司产品市场份额增长的限制因素。 目前公司大观霉素

无菌粉主要是国内销售， 大观霉素非无菌粉产品主要用于出口， 未来随着国内饲养业的

快速发展和国家对抗生素残留量的控制日趋严格， 大观霉素非无菌粉在国内市场也具有

良好的市场前景。 @� � � � 4、公司 AIV�产品主要销往欧洲、美国、加拿大、南美及日本市

场。 作为泰乐菌素的升级换代产品，公司 AIV�产品在欧美市场的销量大幅度上升。 由于

其价格较高，该产品国内使用量较少，主要客户为欧洲、北美、南美和日本的养殖集团。

AIV�作为泰乐菌素的升级换代产品， 在 2013�年欧洲出台禁止泰乐菌素以非治疗目的

进行使用的文件后，其在欧洲市场的使用量以 20%的年均增长率逐年上升，预计在未来

五年还会保持 10%-20%的销售增幅。

在兽药残留监管日趋严格和国内养殖企业用药习惯的改变， 公司特色兽药产品将处

于快速发展期。

二、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经济效益预测说明

1、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整体效益测算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 将产生营业收入约140,032万

元，产生净利润约18,325万元，其中生物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人用合成原料药技术升级

项目建成达产后每年可实现营业收入约50,617万元，净利润约8,397万元，静态投资回收

期6.57年；高端生物兽药建设项目建成达产后每年可实现营业收入约62,051万元，净利润

约4,549万元，静态投资回收期5.40年；特色发酵原料药建设项目建成达产后每年可实现

营业收入约27,364万元，净利润约5,379万元，静态投资回收期6.45年。

2、最近三年及一期募投项目涉及产品的销售情况

①人用合成原料药主要品种

项目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1-9月

销量（吨） 366.90 210.80 179.72 244.10

营业收入（万元） 15,871.08 10,992.46 9,678.48 11,081.61

毛利（万元） -1,690.96 -37.11 95.17 -876.06

最近三年及一期，人用合成原料药主要品种的盈利水平呈逐步改善的趋势，但受限于

行业政策和公司自身厂区规模、设备自动化水平低和厂区布局的不合理，以及部分产品盈

利水平较差，人用合成原料药整体盈利水平不高。通过在人用合成原料药产品中选择毛利

率较高品种作为募投项目实施，淘汰亏损产品，优化产品结构，且通过厂区布局优化，精细

化管线分布，降低单位动力成本，新设备的购建提高自动化水平，降低人工费用，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投项目之生物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人用合成原料药技术升级项目具有可行性。

②AIV系列产品

项目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1-9月

销量（吨） 437.70 382.01 440.67 292.38

营业收入（万元） 14,791.36 16,160.80 21,642.40 13,896.32

毛利（万元） 1,294.63 2,896.87 5,075.86 3,253.29

③大观霉素

项目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1-9月

销量（万十亿） 16.38 15.90 15.38 12.94

营业收入（万元） 17,264.61 16,691.57 15,507.05 13,173.69

毛利（万元） 4,298.26 5,050.92 3,956.71 4,075.59

3、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达产后的生产和销售情况

项目

销量

（吨、万十亿）

平均单价

（元/千克、元/十亿）

营业收入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人用合成原料药 982.90 514.98 50,617 8,397

AIV系列产品 660.00 940.17 62,051 4,549

大观霉素 24.00 1,140.15 27,364 5,379

合计 140,032 18,325

注：人用合成原料药品种较多，销量为对外销售产品的数量

公司AIV系列产品、大观霉素在2013年、2014年、2015年和2016年1-9月的盈利情况

较好，其中2016年1-9月AIV系列产品实现营业收入13,896万元，产生毛利3,253万元，

大观霉素相关产品实现营业收入13,174万元，产生毛利4,076万元。

募投项目效益测算中，毛利率和期间费用以公司现有水平为基础进行测算。

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预期效益不能实现的风险提示

1、上述募投项目预期效益系以公司产品目前的价格水平、毛利率水平、期间费用率水

平等为基础测算得来， 不构成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预期效益的业绩承诺

或盈利预测。虽然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已进行充分论证，但是受

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原材料价格、消费者需求等多重因素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

项目存在不能达到预期效益的风险。

2、医药行业是受到政府政策影响较大的行业之一，医药行业产业政策以及国家、地方

性法律法规的变化， 将直接影响医药行业的景气程度。 由于我国医药行业的监管较为严

格，在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监管架构、规定及执行惯例都可能发生较大变动，从而影响医

药行业的竞争格局。目前我国医疗制度的改革正处在探索阶段，相关的政策法规体系有一

个逐步制订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对公司未来发展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建

设存在行业政策变化的风险。

3、除经营财务状况及医药行业政策变化的风险之外，公司股票价格还受到国际和国

内宏观经济形势、资本市场走势、市场心理和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存

在一定的波动风险，有可能影响到本次非公开发行项目的顺利实施。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做出审慎判断。

四、备查文件

1、《人用合成原料药技术升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高端生物兽药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特色发酵原料药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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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多喜爱 公告编号：

2016- 081

多喜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多喜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曾于

2016

年

7

月

26

日发布了《多喜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16-054

）。 持本公司股份

5%

以上的股东深圳

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晨财信”）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达晨创投”）拟自公告之日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

不超过

9,100,000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

7.58%

）。

2016

年

12

月

20

日，我公司收到《达晨财信关于减持公

司股份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达晨财信 大宗交易 2016.12.20 39.50 2,000,000 1.67%

合计 2,000,000 1.67%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的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的股份

股数（股）

占总 股本 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达晨财信

合计持有股份 9,010,900 7.51% 7,010,900 5.8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010,900 7.51% 7,010,900 5.8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达晨创投持有达晨财信

４０%

股份，按《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为达晨财信一致行动

人，其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对公司股份进行减持并减持完成，减持完成后其不再持有公

司股份。 达晨创投与达晨财信股份变动情况详见公司

2016

年

12

月

14

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减持股东达晨财信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后，达晨财信仍持有公司

7,

010,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84%

，仍为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

2

、达晨财信在按照计划减持股份期间，遵守《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 未违反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

定。

3

、达晨财信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披露的《上市公告书》中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截至

2016

年

6

月

10

日，上述承诺已严格履行完毕。 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三、备查文件

1

、《达晨财信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多喜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0675

股票简称：

*ST

中企 编号：临

2016-098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6年12月16日、2016年12月19日、2016年12月20日，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5%，属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后确认，除公司已公告事项之外，公司、控股股东

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6年12月16日、2016年12月19日、2016年12月20日，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5%，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

订）》第11.5.1条的有关规定，公司应当披露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二、董事会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征询公司控股股东，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因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公司于2016年6

月24日发布《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并于2016年6月24日起停牌。

2016年7月7日，公司发布《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确认该重大

事项已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期间，公司按相关规定及时发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

况公告。 2016�年 11月 2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华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16年11月24日披露相关公告；2016�年 12月13日，公司披露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及修订后的重组预案

等相关文件，公司股票自 2016�年 12�月13日开市起复牌。 目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相

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过程中。

（二）截至目前，公司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日常经

营秩序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三）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经公司自查，并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后确认，除公司已公告事项之外，公司、控股

股东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其他重大资产重组、 发行股

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公司已披露并正在进行的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之外，公司目前

无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

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 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ee.com.cn）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298

证券简称

:

中电鑫龙 公告编号

:2016-097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6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6年12月20日上午10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46,666,389�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0.834%；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46,630,888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0.829%；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流通股股东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5,501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005%。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

会议，董事长束龙胜先生主持本次大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46,659,18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反对7,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弃权票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为：同意票6,757,02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94％； 反对票7,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2016年11月29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全文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五、备查文件

（一）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中电兴发与鑫

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6-075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7月，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

闻传媒” ）控股股东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资产” ）积

极响应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倡议，承诺将依法合规的择机予以增

持公司股份，具体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控

股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8）。

2016年10月20日，公司收到国广资产《关于承诺增持华闻传媒股份相关

情况的回复》。 鉴于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受制于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为配合

国广资产控股股东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股权调整等，国广资产未能实

施增持承诺。国广资产对原增持承诺进行了完善，提出本次增持计划。现就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增持人：国广资产。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1、增持目的

本次增持目的主要是对华闻传媒未来业务发展前景看好，并履行国广资

产作为控股股东于2015年7月所做出的择机予以增持华闻传媒股份的承诺。

2、增持计划

国广资产计划自2016年12月21日起6个月内，在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前提下，增持华闻传媒股份数量不少于1,000万股。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为国广资产自有资金或其他合法途径自筹资金，

不存在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三、增持方式

本次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等）增持股份。

四、增持期间

本次增持计划将自2016年12月21日起6个月内实施。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

况。

2、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华闻传媒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国广资产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华闻传媒股份。

4、截至本公告日，国广资产持有公司股份146,500,130股，占公司已发

行股份的7.26%。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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